
● 近年来， 证监会及上海证监
局对涉及上海辖区信息披露案件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 100 余件， 累计对
284 名责任主体予以行政处罚， 对
10 人采取了市场禁入措施。

● 自 2014 年至今， 上海市检
察机关共受理证券期货犯罪审查逮
捕案件 73 件 120 人， 受理证券期
货犯罪审查起诉案件 110 件 228

人。

● 市检察院与上海证监局签订
《合作备忘录》， 建立了包括信息共
享、 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协作 、

专题调研合作和人才交流等多项长
效合作机制。 在双向移送信息、 支
持规范金融创新活动 、 人才培养 、

合力打击金融违法犯罪等方面强化
工作衔接。

让中小股东了解真实的上市公司
上海构建证券执法立体追责体系， 从严从快 “零容忍” 信息披露违法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少数实际控制者拿上市公司当 “提款机”， 通过隐蔽手法转移上亿资金； 利润造假上百个百分

点， 直接 “扭亏为盈”； 更有个别上市公司还是这类信息披露违法案的 “累犯” ……?前， 上海市

人民检察院与上海市证监局联合召开 “打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犯罪新闻发布会”。 记者获悉，

近几年上海市检察机关精准办理了一系列该领域全国首例案件， 为全国办理相关案件确定法律适用

和证据标准， 提供了 “上海样本”。

发布会还指出，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重大改革已落地上海， 也对上海打造一个规范、 透

明的资本市场提出了新要求。 “我们要构建全方位、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包括需要构建对资本

市场违法行为惩处的立体追责体系。” 上海证监局披露， 正与上海市检察机关、 法院等各有关单位

共同努力， 完善并健全辖区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 不断提升执法效果、 对各类违法主体依法精准

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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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重点

属于某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的 7.4 ?人民币现金， 经该公司实际

控制人史某某指示， 由相关财务人员

于 2019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 划转至

该公司控股股东某总公司及其他由史

某某指定的公司银行账户中。

为掩盖上述关联交易情况， 史某

某还指使相关财务人员， 对某公司相

关定期报告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调

整。 因史某某的隐瞒、 掩盖行为， 某

公司未能按照规定， 及时披露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 同时导致某公司相关定

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重大遗漏。

今年 10 月 ， 上海证监局下发

《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史某某作为

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 指使某公司从

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其行为已构成

2005 年 《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

第三款所述 “发行人、 上市公司或者

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 实

际控制人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

的情形。 依据该法条的规定， 上海证

监局决定对史某某给予警告， 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严厉打击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行

为。” 上海证监局表示， 本案是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达到占用资金目

的， 指使上市公司从事信息披露违法

行为的典型案件。 控股股东、 实际控

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把上市公司

当成 “提款机”， 严重损害了上市公

司的独立性 ， 侵占了上市公司的利

益 ， 而且损害了其他中小股东的权

益。 上海证监局对史某某予以顶格处

罚， 体现了严厉打击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行为的态度和决心 ， 是尽快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的意见》 的坚决行动。 上海证监局

表示， 要依法追究实际控制人 “指

使”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责任 。 近

年来 ， 部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实

际控制人受到宏观环境变化等因素

影响， 资金周转出现困难， 信用风险

逐渐暴露。 与本案类似的， 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利用自己对公

司的控制力， 将上市公司沦为自己从

事违法行为工具的违法情形时有发

生。

上海证监局对史某某作为实际控

制人身份下的 “指使” 信息披露违法

行为， 予以认定和处罚， 能够有效警

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敬

畏法律、 敬畏规则， 促使其清醒认识

上市公司独立性与公众性， 谨记面向

市场和广大投资者的诚信义务， 引导

其肩负起规范发展的主体责任， 避免

上市公司被动违法， 提升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和信息披露质量。

他从上市公司

“提款”7.4亿元

虚增主营业务收入 1.22 ??元， 虚增利

润 1800 ?万元 ， 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133.61%， 将亏损披露为盈利！ 一家曾经的上

市公司， 是如何完成这等造假的？ 据悉， 涉案

某公司原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 于

2019 年 5 月 18 日终止上市。 经审查认定， 该

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郑某某为实现公司年度

报告盈利， 授意公司总会计师陆某某、 公司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沈某某等人虚增利润。

于是， 该公司采用与其他公司开展无实物

交割、 资金闭环的虚假贸易， 并违规延期结转

成本费用的方式， 虚增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

其间， 沈某某指使公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商务

经理顾某某制作虚假合同、 单据开展虚假贸

易； 公司副总会计师、 财务部总经理高某某负

责虚假贸易合同审核及资金流转； 公司总工程

师、 采购中心负责人王某某负责虚假采购合同

审批； 陆某某负责虚假贸易合同审批并将虚假

财务数据编入年度财务报告。

次年 3 月， 郑某某作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陆某某和王某某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明知财务报告虚假， 仍对上年度报告书面确

认。 郑某某作为公司负责人、 陆某某作为财务负

责人、 高某某作为会计主管人员在虚假财务报告

上签字确认。 同年， 公司将上述虚假财务报告在

上年度报告中对外披露。

上海市公安局先后以郑某某等 6 人涉嫌违规

披露重要信息罪向上海检察三分院移送起诉。 三

分院经审查， 于今年 5 月 15 日以郑某某、 陆某

某等 6 人涉嫌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提起公诉。

今年 6 月 28 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 以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 判处郑

某某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 缓刑 1 年 2 个月， 陆

某某有期徒刑 8 个月、 缓刑 1 年， 高某某拘役 4

个月、 缓刑 4 个月， 顾某某拘役 3 个月、 缓刑 3

个月， 王某某拘役 2 个月、 缓刑 2 个月， 并分别

判处罚金 3 万元至 20 万元不等； 判处沈某某有

期徒刑 7 个月， 罚金 10 万元。 上海检方表示，

本案处罚了循环虚假贸易财务造假行为， 为追究

同类型犯罪的刑事责任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们造假利润 133.61%，竟称“扭亏为盈”

据上海证监局披露， 在实际办案中， 还

出现涉案上市公司对外掩盖关联关系， 以购

销合同之名， 行利益输送之实。 这类违规关

联交易， 是信息披露违法的常见类型， 或是

相关方借此侵占上市公司资源， 或是上市公

司营造虚假交易粉饰业绩。

除本案外， 上述上市公司近年还因虚增

营业收入、 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 被证监会

系统多次行政处罚， 相关责任人员甚至被刑

事处罚。

上海证监局表示， 新 《证券法》 增加规

定 “提供担保或者从事关联交易” 为应进行

临时公告的重大事件， 监管执法将以此为依

据， 进一步针对性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只有

加强对上市公司关于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信息

披露的监管， 方能向市场揭示交易实质， 披

露公司业务实情， 使中小投资者了解真实的

上市公司。

上海证监局同时指出， “一司多案” 暴

露个别上市公司治理与内控乱相。 类似个别

“累犯” 上市公司， 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成为上市公司优质群体的害群之马。 这充分

体现了证监会近日部署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

项行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上海证监局敦

促， 各上市公司应引以为戒， 不断增强自我

规范、 自我提高、 自我完善意识， 建立上市

公司规范治理的长效机制， 着力提升内部控

制有效性。

“一司多案”

暴露公司治理乱象

发布会还指出， “信息披露违法案件在

案件数量、 涉案人数方面均排在全部案件的

首位， 持续处于高发多发状态。 提高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质量， 打击信息披露违法犯罪行

为是我们证券监管执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是， 少数上市公司从违法到被发现，

因其手段隐蔽， 客观存在相对较长周期。 上

海证监局表示， 新 《证券法》 丰富了注册制

下的信息披露要求， 大幅提高了信息披露违

法行政处罚幅度， 强化了信息披露违法民事

赔偿责任。 该局将依法从重从快查处违法案

件， 并将用好用足新 《证券法》 等执法武

器， 向市场释放 “零容忍” 的鲜明信号。

同时发布会强调， 上海正加强行刑衔

接， “构建上海辖区证券执法立体追责体系

的强烈意愿”， 缩短从行政监管到公安机关

的两个移送周期。 同时， 新证券法明确的举

报机制， 也有望对加快惩治上市公司违法起

到助推作用。 上海检方还表示， 自身将充分

发挥高检院设在市检察一分院的 “全国证券

期货犯罪办案基地” 作用， 并组建全市跨

院、 跨层级的证券期货金融检察办案核心团

队， 大力推进证券犯罪办案专业化建设。

从严从快“零容忍”

信息披露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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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检察机关

首例政权期货犯罪审查

逮捕案件情况

荩全国检察机关证

券期货犯罪办案基地在
沪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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